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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规定 

1.1 在收到Von Roll Asia Pte.Ltd.（“公司”）签发的书面订单确认
函后即视为合同已签订。未约定承诺期限的报价不具有约束
力。 

1.2 如在报价单或订单确认函中声明适用本《一般销售和交货条
款和条件》，则本《一般销售和交货条款和条件》具有约束
力。客户提出的与本《一般销售和交货条款和条件》相抵触
或附加的任何条件只有经公司总经理或其他高层经理以书面
形式明确认可并加盖公司印章后方为有效。 

1.3 合同当事方之间的所有协议及在法律上有关的声明只有以书
面形式作出方为有效。 

2. 供货及服务范围 

由公司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仅限于订单确认函及其附件中列明
的各项。 

3. 技术文件 

 除非另行商定，产品手册和目录不具有约束力。技术文件中
包含的数据只有在明确规定为有约束力的情况下方具有约束
力。 

4. 价格和交货 

除非另行书面约定，所有价格应视为在公司以书面形式指定
之地点的工厂交货价（依《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
的规定），不得做任何扣除。任何及所有额外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运费、保险费及出口、转运、进口及其他许可的费
用，应由客户承担。 

5. 支付条款 

5.1 客户应根据商定的支付条款不经扣除任何现金折扣、费用、
税款、政府收费、关税及类似费用在公司所在地付款。 

5.2 如客户未在商定期限内付款，在不给予提醒的情况下，每延
迟一天付款其将按未付款项的百分之零点三(0.3%)的利率承
担自付款到期日起算的利息。公司保留进一步索赔的权利。 

6. 保留所有权 

在公司根据合同规定收到全部货款之前其仍拥有全部货物的
所有权。客户授权公司在必要时登记其财产权以保护其对货
物的所有权。 

7. 交货时间 

7.1 自合同签订、所有官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进口、出口、
转运及付款许可）办理完毕、订单确认及款项到期应付、商
定的任何担保已提供以及主要技术问题已解决后即开始交
货。 

7.2 公司承诺尽其最大努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但对此不作保证 
 

。除非以书面方式阐明，交货时间非为合同的关键要素。 

7.3 公司保留部分交货以及交货重量和/或数量上下10%以内误差的
权力。供货商保留部分交货以及交货重量和/或数量有上下10%

以内误差的权利。 

7.4 在固定交货期的前提下客户有权就延迟交货请求获得违约赔偿
金，只要能证明延迟交货是因公司的过错造成并且客户因延迟
交货而遭受损失。延迟一个整周交货所支付的赔偿金不超过百
分之零点五（0.5%）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赔偿金总计将不超过延
迟交付之货物的合同价格的百分之五（5.0%）。延迟交货的前
两周不支付任何赔偿金。 

8 包装 

除非在订单确认函中另行规定，公司将就包装另行收费且包装
物不可退回。 

9 质量保证责任 

9.1 除非在订单确认函中和/或产品数据表另行规定，产品保证期为
12个月，自货物离开工厂时起算。经更换或维修的部件其保证
期在更换或维修后重新计算。 

9.2 就明显瑕疵提出的索赔应在客户收到货物后的10天内告知公
司。 

9.3 应客户书面要求，公司承诺尽快修复或更换在保修期内被证明
因劣质材料、错误设计或不良工艺造成有瑕疵的任何货物。 

9.4 公司声明并保证，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符合公司制订的规格，
除此之外公司不再作任何其他明示或暗示的声明或保证。明示
的保证仅限于在订单确认函或规格表中指明的各项。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公司对任何间接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客户除本
文中规定的之外不享有任何其他救济。 

10 不可抗力 

如因一方无法控制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政府法
律、法规、命令或其他行动、火灾、风暴、水灾、事故、罢工
或其他劳动纠纷以及原材料、燃料、能源或运能的短缺或无法
获得，而导致该方未能履行其义务，不应视为该方违约或使该
方承担赔偿责任。 

11 司法管辖区域和适用法律 

11.1 因合同产生或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在一方以书面形式告知另一方该争议事项之日起30天内
未能达成和解，则争议应递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依照其当时
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并解决。除非仲裁裁决另行裁定，仲裁费
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11.2 合同受新加坡法律管辖，排除1980年4月11日于维也纳订立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 

 
 


